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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灭火系统用高倍泡沫液性能、 

试验标准和检验指南 
 

    1.  海上安全委员会在其 64 次会议(1994 年 12 月 5 日至 9 日)上，批准了固定灭火系统用高溶泡沫液

性能、试验标准和检验指南，详见附件。 
2.  建议成员国政府在进行高倍泡沫液的型式认可试验和定期检查时按本通函附件的指南进行。 

 

附  件 
 

固定式灭火系统用高倍泡沫液性能、 
试验标准和检验指南 

 
    1.  一般要求 
    1.1  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 SOLAS 公约第 II—2／9 条规定的固定式高倍泡沫灭火系统的泡沫液。 
    1.2  定义 
    下述定义适用于本指南： 
    a)  泡沫(灭火用)：由适宜的泡沫液水溶液生成的充满空气的膜状气泡组合体； 
    b)  泡沫溶液：泡沫液和水的混合液； 
    c)  泡沫液：当以适当的浓度与水混合时能形成泡沫溶液的液体； 
    d)  发泡倍数：所生成泡沫的体积与产生这些泡沫的泡沫溶液体积之比； 
    e)  铺展系数：系指一种液体自然地铺展越过另一种液体的能力； 
    f)  25％(50％)析水时间：25％(50％)的泡沫溶液量析出的时间； 
    g)  平缓喷洒：系指泡沫是经由背板、柜壁或其他表面后洒布到液体燃料表面； 

h)  沉淀物：泡沫液中的不可溶颗粒。 
 

    2.  取样程序 
    所用取样方法应保证能取到具有代表性的样品，样品应取自注满的储存容器中。 
    所取样品量为： 
     ——型式试验   30L (见第 3 节)； 
     ——定期检验    2L (见第 4 节)。 
   

  3.  泡沫液的型式认可试验 
    进行泡沫液型式认可时，应按 3.1～3.10 的规定进行试验。试验应在主管机关认可的实验室进行。 
    3.1  凝固和融化     
    3.1.1  在按 3.1.2 规定的温度条件进行试验前和试验后，泡沫液均不应出现可见的分层、不均匀性和

沉淀的迹象。 
    3.1.2  凝固和融化试验 
    (a)  仪器 
       ——凝固室：该室应能达到 b.1 所要求的温度值； 



       ——聚乙烯管：直径 l0mm 左右，长 400mm，一端密封并加重，其上以适当间距布置若干组隔片； 
        ——500ml 量筒：高 400mm 左右，直径 65mm。 
    (b)  程序 
    (b.1)  将凝固室温度调整至根据英国标准 KS 5117 1.3 规定测得的试样凝固点以下 l0℃。 
    为防止玻璃量筒由于泡沫灭火剂冷却膨胀而破裂，将聚乙烯管插入量筒内，密封端朝下。为避免出现

管子漂浮，必要时应加重，管上所附隔板应保证聚乙烯管中心基本上与量筒容器中心位置一致。 
    将试样放入凝固室量筒内，冷却并保持要求的温度 24h，之后在环境温度为 20～25℃条件下融化试样

不少于 24h 也不多于 96h； 
    (b.2)  重复(b.1)3 次，以取得 4 次凝固和融化循环； 
    (b.3)  检查试样的分层和不均匀性； 
    (b.4)  将试样置于 60℃环境温度条件下 7 天，紧接着在室温条件下放置 1 天。 
    3.2  热稳定性 
    从制造厂生产的批量产品中取样灌注到一个封闭的 20L 容器中(或市上出售的标准容器)，将此容器放

在 60℃环境温度条件下保存 7 天，然后继续在室温下保存 1 天。将经此程序处理的泡沫液搅动拌和，而后

按 3.8 规定进行灭火试验，并应达到本指南所规定的要求。 
    3.3  沉淀性 
    3.3.1  按 3.2 规定所提供的试验用泡沫液中的沉淀物应能透过 180 目滤网，且当按 3.3. 
    2  规定试验时，沉淀物的体积百分比值应不超过 0.25％。 
    3.3.2  试验应按如下要求进行： 
    (a)  仪器*

        ——带刻度的离心试管；     
        ——运转加速度为 6000±l00m／s2的离心沉淀机； 
        ——符合国际标准 ISO 3310-1 要求的 180 目滤网； 
         ——塑料洗涤瓶。     
    (b)  程序**

 
    离心分离每一种试样 l0in，确定沉淀物的体积和沉淀物体积与距离心分离的试样体积的百分比。 
    将离心试管内的试样倾例在滤网上，检查沉淀物能否被塑料洗涤瓶水流冲透到滤网。 
    3.4  运动粘度 
    3.4.1  试验应按ASIM 13445.86 或LSO 3104 标准进行。运动粘度值应不超过 200m2／s。 
    3.4.2  对于非牛顿液体的泡沫液，其粘度值确定方法应使主管机关满意。 
    3.5   PH 值 
    按 3.2 的规定制备的泡沫液试样的 PH 值应不小于 6.0 且不大于 9.5(在 20 ±2℃ ℃温度条件下)。 
    3.6  发泡倍数     
    3.6.1  试验应按 3.6.2 的规定进行。试验用海水温度应在 20℃左右。允许使用具有 3.6.3 规定特性的人

造海水。 
    从试验台泡沫发生器获得的发泡倍数应与在灭火试验时从泡沫发生器获得的发泡倍数相一致。 
    3.6.2  发泡倍数的确定 
    (a)    仪器 
         ——容积为 500L 左右的塑料容器。容积允许偏差为±5L； 
         ——高倍泡沫发生装置，当装置用水作试验时，在喷嘴压力为 5.0±1bar 时的流量率应达到

6.1±0.1L／min。 
    ISO 7203-2 标准中所示仪器被认为是适用的试验仪器的一个实例。 

                                                        
*  离心沉淀机和管子应符合ISO 3734 标准。 
** **  有可能上述试验方法不适用于一些非牛顿液体的泡沫液，遇有这种情况时，可以采用替代的试验方法，但应符合本指

南要求并使主管机关满意。 



    (b)  程序 

    (b.1)  称出内表面潮湿的塑料容器的重量 ，组装泡沫发生装置并调整喷嘴压力，使其流量率保持在

6.1L／min。在析水设施关闭状态下，将泡沫排入容器内。一旦容器注满。立即停止泡沫的收集，并将泡

沫刮至与容器边缘齐平。称出容器重量 泡沫充注过程中，在泡沫总重量被确定前容器底部的析水设施

应始终处于关闭状态； 

1W

21W

E(b.2)  用下式计算发泡倍数  
 

12 WW
VE
−

=  

 
这里假设泡沫溶液的密度为 lkg／L。 
 

式中：V ——容器容积，(mL)； 

      ——空容器质量，(g)； 1W

      ——装满泡沫的容器质量(g)。 2W

    假设泡沫溶液的密度为 1.0kg／L。 
    (b.3)  打开析水设施，并测定 50％析水时间(见 3.7.1 节)。泡沫析出量可以采用带有刻度的容器并记录

重量损失的方法。也可以采用量筒来收集排出的泡沫溶液的方法来确定。 
    3.6.3  人造海水可通过在 1L 水中溶解下列物质得到： 
          25.0g  氯化钠(NaCl)； 
          11.0g  氯化镁(MgCl2 6H2O)； 
          1.6g  氯化钙(CaCl2 2H2O)； 
          4.0g  硫酸钠(Na2SO )。 4

    3.7  析水时间 
    3.7.1  在确定出发泡倍数后，应按 3.6.2(b.3)的规定测定析水时间。 
    3.7.2  应采用温度为 20℃的海水进行试验，也可以使用具有 3.6.3 所述特性的人造海水。 

3.7.3  在试验台上通过泡沫发生器测得的析水时间应与灭火试验期间通过泡沫发生器测得的析水时

间相一致。 



3.8  灭火试验*

    灭火试验应按下述 3.8.1 至 3.8.7 的规定进行。 
    3.8.1  环境条件 
         ——空气温度：(15±5)℃； 
         ——最大风速：3m／s(指在燃烧盘附近)。 
    3.8.2  记录 
          在灭火试验期间，应记录下列数据： 
         ——室内还是室外进行的试验； 
         ——空气温度； 
         ——燃料温度； 
         ——水温； 
         ——泡沫溶液温度； 
         ——风速； 
         ——灭火时间。 
    3.8.3  泡沫溶液 
    (a)  根据供应商关于浓度、最大预混合时间与试验设备的相容性，避免被其他型号泡沫液污染等方面

的建议准备泡沫溶液。 
    (b)  应使用温度为 20℃的海水进行试验，也可使用具有 3.6.3 规定特性的人造海水。 
    3.8.4  仪器 
    (a)  燃烧盘**

    燃烧盘为钢制圆盘，其尺寸为： 
    外缘直径：(1480±15)mm； 
    深    度：(150±15)mm； 
    钢板名义厚度：2.5mm。 
    (b)  泡沫发生器 
    应符合 3.6.2(a)的要求。 
    (c)  防火网 
    公称尺寸为 5mm 见方的金属丝网，并按 3.8.6 的要求布置。 
    3.8.5  燃料***

    采用具有下列物理特性的链烃混合物： 
        ——馏程：84℃～150℃； 
       ——初始和终了沸点的最大值差：10℃； 
       ——最大芳香烃含量：1％； 
       ——15℃时密度：(707.5±2.5)kg／m3； 
       ——温度：约 20℃。 
    主管机关可以要求使用其他试验用燃料作追加灭火试验。 
    3.8.6  试验程序 
    (a)  将燃烧盘直接放在地面上，并确保其处于水平状态。加 30L 左右海水或符合 3.6.3 要求的人造海

水以及(55±5)L 燃料，使燃料液面与燃烧盘边缘距离保持在 100mm 左右； 
    (b)  按图 2 所示方式用金属网将燃烧盘围起来。在 5min 内点燃燃烧盘，并使其燃燃烧时间不少于 45s，
然后使布置在距燃烧盘一定距离的泡沫发生器发泡； 
    发泡(60±5)s 后将泡沫发生器移至围护金属网开口处并向燃火供送泡沫。供送时间为(120±2)s。记录从

                                                        
*  与本指南中其他试验相比，3.8 所规定的灭火试验费用较高且费时间，因此建议灭火试验在其他试验项目都完成后再进

行，以避免不必要的花费。 
**  燃烧盘面积约 1.73m2。     
***能满足上述技术指标的典型燃料是n.庚烷及一些溶剂馏分。通常是指商用庚烷。 



泡沫开始喷洒至被扑灭的时间，此即灭火时间。 
    3.8.7  允许极限值 
    (a)  灭火时间：不多于 120s。 
    3.9  腐蚀性 
    在整个使用期内，泡沫液的储存容器应与泡沫液相容，并确保泡沫液的化学和物理特性不低于主管机

认可的初始值。 
    3.10  密度 

符合 ASIM D1298-88 标准。 
 

    4.  储存在船上的泡沫液的定期检验 
    主管机关应对泡沫液实际的存储条件，如环境温度过高、储存柜未被完全充满等可能会导致泡沫液非

正常地老化情况加以特别注意。 
    就泡沫液的定期检验而言，应进行下述 4.1 至 4.5 所述试验。这些试验应在主管机关认可的实验室进

行。 
    定期检验所获得的试验值与型式认可所获得的试验值间的偏差应在主管机关能接受的范围内。 

进行 4.1、4.3 和 4.4 的试验时，试样应先在 60℃温度条件下保存 24h，然后冷却到室温条件下再进行

试验。 
 

    4.1  沉淀物 
    按 3.3 的规定。 

PH    4.2  值 
    按 3.5 的规定。 
    4.3  发泡倍数 
    按 3.6 的规定。 

4.4  析水时间 
按 3.7 的规定。 
4.5  密度 
按 3.10 的规定。 
5.  定期检验的间隔期 
泡沫液装船后的第一次定期检验应在 3 年后进行，此后，每年进行一次。 
有关泡沫液的存放日期及下次检验日期的记录应保存在船上。 

 



均为名义尺寸，单位为 m 

A——置于滚轮小车上的高倍泡沫发生器；B——燃烧盘；C——金属网；F——燃料；W——水 
.

图 2 

 

                                                        
图
图 1 见MSC/Circ.82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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